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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百万存款“失踪”，银行不能只担民责

□ 李英锋
山东枣庄的孙女士2009年在

银行存入100万元，5年后去取钱，
却被银行告知存折上只有1元。
2020年12月，法院判决银行支付
孙女士存款及利息，然而，直到今
年7月，法院对银行实施强制执
行，孙女士才拿到自己的钱。

对于储户而言，最担心的事
莫过于，存折还在，但是钱却稀
里糊涂地没了。当地司法机关
为孙女士挽回了损失，讨回了公
道，也为案件依法定性。孙女士
是合法的储户，拥有合法的存
折，拥有合法的存款权益，银行
对孙女士百万存款的不翼而飞
负有完全责任。

事实上，保障储户的存款安

全是银行的契约责任和法律责
任，是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商
业银行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
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
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
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
位和个人的侵犯。在孙女士不知
情、未操作、无过错的情况下，她
的百万存款在银行的存储模式中
悄悄地变成了1元，显然，涉事银
行没有尽到对储户存款的安全保
障责任，构成了违约。

在事件发生后，银行没有正
视问题、积极修正错误、维护储
户权益，反而拒不认账，一赖再
赖，甚至咬定孙女士伪造存折。
直到法院使出了强制执行的终

极法律武器，才迫使该银行承担
了责任。涉事银行的态度非常
恶劣，已经践踏了金融诚信底线
和商业道德底线。

法院的强制执行貌似为该
案画上了一个句号。目前看来，
该案聚焦在民事范畴，银行也承
担了支付孙女士存款和利息这
一民事责任，不过，民事责任并
不足以“对冲”银行的侵权行
为。储户的百万存款缩水成了1
元，这不仅仅是契约问题或民事
问题，背后很可能涉及到刑事问
题。在孙女士的百万存款趋近
归零案件中，涉事银行的相关工
作人员有没有故意或过失违法
犯罪问题？涉事银行的管理中
有没有漏洞？当地公安、银监等

部门应该启动全面调查，找出孙
女士存款消失的原因，追究相关
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纪律责
任，既还孙女士以及其他储户一
个明白，又能据此给银行工作机
制存在的漏洞打上补丁。

公安机关查明孙女士未伪
造存折等金融票证，法院也支持
了孙女士的诉求。孙女士从一
开始就是清白的、无辜的，她的
存折从一开始就是真的。涉事
银行作为存折的发放单位和存
款档案及存储运行系统的管理
单位，最清楚孙女士的储户注册
情况和存折真伪情况，但涉事银
行一直坚称甚至报警称孙女士
的存折是伪造的，并出具了有关

“证伪材料”，导致孙女士无辜被

警方立案调查。案件的结论表
明，银行有诬告嫌疑，该行为性
质恶劣，给孙女士的人身自由造
成了一定侵害，妨碍了案件办
理。对这一犯罪嫌疑，警方也应
展开调查。

涉事银行把储户的百万存
款弄丢，多年赖账不还，还反咬
一口，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信用污
点，应让涉事银行付出失信代
价。储户百万存款不翼而飞，涉
事银行不能只担民责，而是应该
全面承担各项该担的责任。这
不仅仅是对个案的一个必要交
代，还能充分释放法律的惩戒、
震慑、警示、教育功能，倒逼银
行守住契约底线和法律底线，维
护好储户的存款权益。

□ 贾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常见犯
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将
23种常见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
案件纳入规范范围，同时规范罚
金、缓刑的适用。指导意见中针
对弱势人员的表述，引发公众关
注。比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年满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故意犯罪，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
人犯罪的，指导意见要求，要综
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知
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
的，犯罪的性质、情节、后果等情
况，减少基准刑；对于犯罪对象
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
妇等弱势人员的，综合考虑犯罪
的性质、犯罪的严重程度等情
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让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承担
相应的责任，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仅是公众的期待，更是依法治
国的应有之义。但徒法不足以
自行，法律越严越好不等于没有
人性化，还需要努力实现政治效
果 、法 律 效 果 和 社 会 效 果 的
统一。

有统一明确的法律条文，
但从来没有同样的刑事案件。
即便是犯罪后果相近，实施犯
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也不尽相
同，采取的犯罪手段和恶劣程
度也有差异，犯罪后的反应和
表现也不一样。特别是犯罪主
体为弱势人员的，如果不考虑
其身份的特殊性，在审判量刑
时与正常的成年人等同，容易
造成不公平。

因此对弱势人员减少基准

刑，非但不会损害法律的严肃
性，反而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巨大努力。对比2017年下发
的《关于实施修订后的〈关于常
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通
知》，这种进步更为明显，“年满
七十五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
的”，都是这次新增。至于减少
基准刑的幅度，则是基于司法
实践得出来的，比如规定已满
十二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
年人犯罪，减少基准刑的30%至
60%，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
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少基准
刑的10%至50%。没有人会因为
减少基准刑而选择犯罪，但相
信特殊人群犯罪者会因为减少
基准刑而感激法律的善意，改

过自新，重新做人。
一方面，因为其是弱势人

员而减少基准刑；另一方面，谁
要是对弱势人员犯罪，则可以
增加基准刑。正向保护与反向
保护相结合，一减一加之中，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穿量刑
的各环节和全过程，确保罪责
刑相适应，凸显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执法理念，也更容易让人
理解什么是政治、法律、社会效
果相统一。

深入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
和量刑建议工作意义重大，期
待各级法院、检察院切实提高
规范量刑建议、规范量刑的能
力和水平，促进量刑规范化、量
刑建议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量刑宽严相济 彰显公平正义

App成“犯罪教科书”
怎能止于下架

□ 常德
有网友近日称，一款名为

“安全相机”的拍照软件存在安
全隐患。这款应用软件宣称自
己是“取证专家”，可以让用户把
相机伪装起来或是将屏幕伪装
成黑屏、桌面，这样就没人知道
用户正在拍照。此外，这款App
还能定时偷拍，并存储在“隐私
相册”里，这样，即使偷拍者被现
场抓包，也很有可能因为对方找
不到证据而逃避法律的惩处。

这款App名为“安全相机”，
实为教人偷拍的“流氓App”。“偷
拍”这一行为涉嫌侵害被偷拍者
的隐私权、肖像权和名誉权。随
着社会进入了“人人都有摄像
机”的智能手机时代，偷拍问题
屡见不鲜。如何保护公民个人
隐私，防范偷拍，也成了一大社
会问题。“安全相机”的一些功能
有教唆他人偷拍之嫌，不仅迎合
一些“偷窥狂”的恶趣味，还让
App成了“偷窥狂”的“帮凶”。

这款“安全相机”助长不良
社会风气，很可能会成为滋生犯
罪的温床。对于此类App，显然
要严肃查处。在媒体报道之后，
这款“安全相机”App已经在应用
商店下架，但下架一个问题App
还不够，应该采取手段让类似的
App不再出现。

App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
载体，但一些App的运营并不规范，
有的App涉黄，有的App成了教唆
违法犯罪的“帮凶”。监管部门要
加强监管力度，加大对这些“流氓
App”的惩治力度，除了下架外，还
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增加此类违法
违规App的违法成本、违规成本。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App也
要规范运行，发挥便民利民的作
用，更不能成了“犯罪教科书”，成
了“恶之源”。App软件应用商店
也要严防此类App，不让其上架。
只有从监管部门到App应用平台
都能尽好自身职责，让那些违法
违规App不再有生存空间，才能维
护好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维护
好社会的和谐稳定。

高考成绩公布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家长盼子成
龙、盼女成凤的心态，通过伪造文件、私刻印章、设立报名处
和咨询电话等方式，假冒高校招生人员、校领导亲戚等，谎
称手中掌握高校“内部指标”“机动计划”“定向招生计划”等
实施诈骗。 据《法治日报》

涉事银行把储户的百万存款弄丢，多年赖账不还，还反咬一口，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信用污点，应让涉事银行付出失信代
价。储户百万存款不翼而飞，涉事银行不能只担民责，而是应该全面承担各项该担的责任。

招生诈骗高发期，披上新衣需警惕。
见招拆招强防范，莫存侥幸莫心急。

对弱势人员减少基准刑，非但不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反而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巨大努力。


